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沪02民终120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俊杰，男，1968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芜湖市

繁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吉洋，上海松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赛笛芭诗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政高路77号1204室。

法定代表人：冯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柏丹，女，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北京嵘雅达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路24号院

4号楼A6-07。

法定代表人：谢金荣。

上诉人钟俊杰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赛笛芭诗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笛芭诗

公司） 、原审被告北京嵘雅达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嵘雅达公司）劳动合

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9民初162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

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钟俊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三项，改判赛笛芭诗公司对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

承担连带责任，并支付钟俊杰体检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66元。事实和理由：按法

律规定，用工单位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

驾驶员岗位是赛笛芭诗公司基本用工岗位，不符合使用劳务派遣用工的规定，严重违背

关于劳务派遣的法律规定。根据驾驶员劳务派遣合作协议的签订时间、赛笛芭诗公司控

制钟俊杰的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情况，可以认定赛笛芭诗公司实际控制北京嵘雅达国

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嵘雅达公司上海分公司），以变相设立劳务

派遣单位向本公司进行劳务派遣，应属违法行为。体检费发票信息是赛笛芭诗公司提供

给体检机构的，故该体检费应由赛笛芭诗公司承担。综上，要求依法改判。

赛笛芭诗公司辩称，赛笛芭诗公司退回钟俊杰没有过错，赛笛芭诗公司亦不存在控制嵘

雅达公司的情况。钟俊杰所做的是大客车司机每年必须做的常规体检，该体检费不应由

赛笛芭诗公司承担。综上，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钟俊杰上诉，维持

原判。

嵘雅达公司未作答辩。

钟俊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赛笛芭诗公司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1月4日工资

7，329.88元；2．赛笛芭诗公司返还垫付的体检费166元；3．赛笛芭诗公司对嵘雅达上

海分公司支付钟俊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3，600元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4日，钟俊杰与嵘雅达上海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派

遣至赛笛芭诗公司担任大客车司机。2018年11月3日，钟俊杰与嵘雅达上海分公司续签



了2年期的劳动合同（至2020年11月2日）。钟俊杰工资领取至2019年9月。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8月20日，赛笛芭诗公司与嵘雅达上海分公司签订驾驶员劳务

派遣合作协议约定：期限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嵘雅达上海分公司每月10日将

工资发放到员工账上；赛笛芭诗公司有权要求驾驶员进入公司前进行健康检查，检查项

目包括血压、心电图、胸透、视力，如赛笛芭诗公司要求其他体检项目，需支付驾驶员

相应体检费用。体检不合格的人员退回嵘雅达上海分公司，自行安排，且赛笛芭诗公司

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包含体检费用。2019年10月21日，嵘雅达公司向赛笛芭诗公司发

出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声明函。

2019年10月24日，赛笛芭诗公司微信告知钟俊杰：鉴于嵘雅达上海分公司的原因，为避

免司机个人利益受损，赛笛芭诗公司找到新的劳务公司进行合作，请钟俊杰于2019年

10月28日前到人事部办理劳动关系转移手续，逾期，则后续产生的问题，与赛笛芭诗公

司无关。10月29日，赛笛芭诗公司短信向钟俊杰送达告知书，重申了上述微信内容，并

再次通知钟俊杰在2019年10月31日前办理劳动关系转移手续。钟俊杰未去办理。2019年

10月31日，赛笛芭诗公司就劳动关系转移之事召集钟俊杰等人进行开会沟通，未果。

2019年11月1日，嵘雅达上海分公司与赛笛芭诗公司通过邮件往来确定提前终止劳务派

遣协议，还在嵘雅达上海分公司的钟俊杰、许某、黄某、王宇捷四名员工退回，由嵘雅

达上海分公司进行后续处理。同日，赛笛芭诗公司内部通过微信决定次日起不再安排钟

俊杰、许某、黄某工作。同日，赛笛芭诗公司还向嵘雅达上海分公司、钟俊杰送达关于

钟俊杰的《劳务派遣员工退回通知书（批量）》。

2019年11月11日，钟俊杰向上海市虹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

2019年11月12日依法受理，钟俊杰要求：1、赛笛芭诗公司支付2019年10月1日至11月4日

工资7，329.88元；2、赛笛芭诗公司支付体检费166元；3、嵘雅达上海分公司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3，600元，赛笛芭诗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在仲裁审理中，赛笛芭

诗公司同意支付钟俊杰2019年10月（扣除社保后）工资5，556.29元。2020年7月8日，该

会作出裁决：一、赛笛芭诗公司支付钟俊杰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工资

5，556.29元；二、嵘雅达上海分公司支付钟俊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3，600元

；三、对钟俊杰的其他仲裁请求均不予支持。钟俊杰不服，起诉来院。一审审理中，为

证明体检费钟俊杰提供了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上面记载体检购买方为赛笛芭诗公司。

一审法院又查明，嵘雅达上海分公司于2020年8月7日经工商部门批准注销，嵘雅达上海

分公司的未了事宜由嵘雅达公司承担。为此一审法院在审理中依法追加嵘雅达公司为本

案被告。

一审法院认为，赛笛芭诗公司未因不服仲裁裁决而提起诉讼，应视为其同意接受，故赛

笛芭诗公司应支付钟俊杰2019年10月的工资5，556.29元。

钟俊杰与嵘雅达上海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被派遣至赛笛芭诗公司工作

。根据法律规定，嵘雅达上海分公司即为用人单位，赛笛芭诗公司为用工单位。法律还

规定，用工单位应当履行支付劳动者加班费、绩效奖金，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

遇等义务。现钟俊杰要求用工单位赛笛芭诗公司支付2019年11月1日至4日的工资，显然

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在嵘雅达上海分公司不再与赛笛芭诗公司进行劳务派遣合作、钟俊



杰本人又不愿劳动关系转移时，赛笛芭诗公司才将钟俊杰退回，并不违法，赛笛芭诗公

司在此过程中亦并无过错，故对钟俊杰此项诉请，不予支持。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

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钟俊杰

主张赛笛芭诗公司应返还体检费，钟俊杰提供了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予以证明，但该证

据并不能证明体检费系赛笛芭诗公司要求钟俊杰垫付，也不能证明体检费应由赛笛芭诗

公司承担，故对钟俊杰的主张不予采信。钟俊杰要求赛笛芭诗公司返还体检费166元

，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嵘雅达上海分公司并未因不服仲裁裁决而提起诉讼，此系其对民事权利的处分，符合法

律规定。因嵘雅达上海分公司已经注销，其未了事宜由嵘雅达公司承担，故嵘雅达公司

应依法支付钟俊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3，600元。又因赛笛芭诗公司将钟俊杰退

回，并不违法并无过错，故钟俊杰要求赛笛芭诗公司对嵘雅达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33，600元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嵘雅达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将依法作出缺席判决。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上海赛笛芭诗新能源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支付钟俊杰2019年10月工资5，556.29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北京嵘

雅达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支付钟俊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3，600元；三、钟俊

杰其余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劳动力通过市场进行配置，从而产生了劳动力派

遣的用工形式。劳动力派遣中的劳动力雇佣和使用相分离，被派遣的劳动者不与用工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发生劳动关系，而是与劳务派遣单位存在劳动关系，被派遣至用工单

位提供劳动。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从钟俊杰与嵘雅达上海分公司签订之劳动合同及赛笛

芭诗公司与嵘雅达上海分公司签订的驾驶员劳务派遣合作协议之具体约定可见，钟俊杰

系与嵘雅达上海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赛笛芭诗公司系钟俊杰之用工单位。基于赛笛芭

诗公司系因与嵘雅达上海分公司的派遣协议而使用钟俊杰，并非劳动合同的直接相对方

，故在嵘雅达上海分公司无法继续履行派遣协议，或因其他客观情况，致派遣协议无法

继续履行的前提下，钟俊杰被退回嵘雅达上海分公司并无不妥。至于钟俊杰认为赛笛芭

诗公司将基本工作岗位使用劳务派遣用工，并实际控制嵘雅达上海分公司，要求其承担

连带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至于体检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已做详细阐述，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钟俊杰之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钟俊杰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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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陪审员������������周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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